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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分證明相關文件黏存單 

必

要

證 

件 

影 

本 

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 

影印本黏貼處（正面） 

 

影印本務必清晰 

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 

影印本黏貼處（反面） 

 

影印本務必清晰 

 

第

二

證 

件 

影 

本 

中華民國駕照、健保卡（照片）

影印本黏貼處（正面） 

 

影印本務必清晰 

中華民國駕照、健保卡（照片）

影印本黏貼處（反面） 

 

影印本務必清晰 

 

身

心

障

礙

證 

明 

身心障礙手冊/證明影印本 

黏貼處（正面） 

影印本務必清晰 

有效期（重新鑑定日期）須為為107年5月17日後 

身心障礙手冊/證明影印本 

黏貼處（反面） 

影印本務必清晰 

有效期（重新鑑定日期）須為為 107年 5月 17日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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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名保證金相關文件黏存單 

 

 

 

『107年度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』或『金融機構存款帳戶』 

影本黏貼處 

 

 

※ 申請人如無繳交報名保證金，須檢附 107 年度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。 

※ 檢附金融機構存款帳戶內容須包含「金融機構名稱」及「存款帳號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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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收入戶子女之在學證明或身心障礙手冊/證明影本黏存單 

 

 

106年度下學期在學學生證明文件影本黏貼處 

或 

無生活自理能力身心障礙子女之身心障礙手冊/證明影本黏貼處 

 

※ 低收入單親家庭：指依社會救助法經戶籍所在地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審核認定列

冊之低收入戶且獨自扶養未滿 18歲未婚仍在學子女或獨自扶養 18歲以上至 25歲（含）

在國內就讀屬社會救助法第五條之三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學校子女（請檢附在學子女學生

證明文件）或獨自照顧無生活自理能力身心障礙子女（請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，如身心障

礙手冊/證明）者。社會救助法第五條之三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學校是指在國內就讀空中

大學、大學院校以上進修學校、在職班、學分班、僅於夜間或假日上課、遠距教學以外

之學校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